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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機關地址：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
聯絡人：張譯云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89
電子郵件：yyun2000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70151 

．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1段395號9樓之5

受文者：朱孟民建築師事務所

發文自期﹔中華民國104年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苦署建管字第1030084701號
遠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處保密期限f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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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言：有關未才采用「實施都市計畫地逗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之
集合住宅，是否適用本著99年7月16日學署建著字第099
291357生號函疑義1：裳，復講查照。

說 明 ： j舟 ，： 

斗、依實事務所103年i峰是何對毛f祥縷的11-0·:3﹔主義函是
本署103年12月2自營署建管字第103＂＠＝會73;5ff2號函續辨。

二屯依本署99年7月16日營署建管字第0992913574號函：「．．．

同編第15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第284
條之I規定所稱之公共服務室筒，俘、才這墓地位於住宅區
之公寓大廈留設於地面層之共用部分，供住戶作集會、
休閱、文教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宣筒，尚非居住使用，
愛無同編第164條之I之適用。...... J ’ 次依建築技街規
則周編第290條第3款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、（市）主管建築
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，應就建築物之私密性與安全
管理需求及公共服務空間之位置、 面積及服務設施與設
備之必要性及公益性詳予評估。J考量採用「實施都市

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須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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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執照預審辦法申請預審，是首揭未才采用「實施都市
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之集合住宅，於公寓大廈
留設於地面層之共用部分，供住戶作集會、休閱、文教
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空間，其樓層高度檢討是否得適

用本署gg年7月16日替署建管字第0992913574號函，宜

由各直轄市、縣、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審酌個案申請事實﹒
逕予認定核處。

三、至各樓層設置管委會使用空間及公共設施部分，類似素
例本署103年LO月16日營署建管字第1030063785號函

〈如附件）已有明示7涉個案申請事實認定部分，建請

備妥相關書圖文件，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。

正本三朱益民建築師事務所
副本：奎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換園市政府、壹守主市政府、臺晶市政府、

高雄市政府、臺灣14羊毛（常〉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者連江縣政
層、本署建築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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